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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018.10.10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讲话 2020.6.10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建立高效科学

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开展自然灾害诱发重点行业领域次生灾害事

故科研攻关，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在中央财经委员第三次会议上

提出了推动建设“九大工程”，其中1号工程就是要开展“实施自然灾害风险调查工程”。6月8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普查背景及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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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煤炭资源开发概况

我国受资源禀赋影响，富煤、缺油、少气，其中煤炭占化石能源总量的96%，石油、天然气仅占4%，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

与消费大国，煤炭作为主导能源地位长期不会改变。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南、安徽、山

东、河北、辽宁、黑龙江、贵州、云南等省区。我国煤炭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总格局是“西多东少、北富南贫”。随着东部

煤炭资源的开发，煤炭开发逐步向西北部地区转移，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宁夏6省区，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

的82.8%。

普查背景及意义

目前全国建设生产煤矿数量5069处，百座以上煤矿的省份11个，

如图1所示（以下数据来自国家煤监局）。年产120万吨以上的大

型现代化煤矿1200处以上，总产量达30亿吨以上，产量占全国的

80%左右。其中，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煤矿44处，产能6.96亿吨/年

（20%）。目前全国建成280余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形成了“有

人巡视、无人操作”的智能开采工作面新模式。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 煤矿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次生事故多发的重点行业领域

➢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开滦矿区约75%的井筒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矿井

涌出水急剧增加，淹没了70%的生产水平和大量设备。

➢ 2002年6月29日凌晨, 吉林省汪清县发生里氏7.2级深源地震；7月4日江源县

松树镇富强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井下39人全部遇难。

➢ 2007 年8 月16 日，山东新泰市暴雨影响，引起山洪暴发，导致华源煤矿淹

井灾害事故，172 名被困人员遇难。

➢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川煤集团所属矿井井下涌水急剧上升。

➢ 2016 年6 月20 日，贵州兴义市纳省煤矿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工业

广场被淹没，洪水倒灌入井造成淹井事故。

➢ 雷电灾害常诱发煤矿井下大面积停电、击穿设备、电器火灾等次生灾害。

洪 水

地 震

泥石流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的典型灾害案例

普查背景及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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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 我国大部分煤田与地震带、各主要断裂带等在空间上都有耦合影响作用

中国大陆煤矿灾害和地震活动分布图

2001年内煤矿瓦斯爆炸频次统计

地震因其突发性和巨大破坏力被列为各种自然灾害之首

普查背景及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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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 煤矿抗震设计规范研究现状

《煤炭工业矿井抗震设计规范》（GB51185-2016）对立井、斜井、平硐等规定，

抗震设防烈度为6、7度时，立井井筒地表以下3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强支

护；斜井井筒、平硐则埋深2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强支护；当抗震设防烈

度为8度及以上时，立井井筒地表以下5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强支护，斜井井

筒、平硐则埋深3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强支护。

然而，我国不少矿山井筒建设年代久远，当时的抗震设防水准低，井筒抗震设防烈度已远低于最新烈度区划图中

标出的基本烈度。

北京已出现了8度半设防地，天津也普遍提高了抗震设防烈度，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分区的升为 8 度，位于抗

震设防烈度 8 度分区的升为 9 度，河北唐山地区也被列为高烈度地区。因此，提高矿山井筒抗震防护工程水平，防止

矿山井筒地震时遭受破坏已经成为保障矿山安全生产的关键之一。

因此，目前矿井建设年代早仍在生产服务的矿井及未按自然灾害防治相关相关要求设计、施工、生产的矿井存在

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灾害事故的风险隐患。

自然灾害风险管控是煤矿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普查背景及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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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灾种重点隐患调查：地震、地质、水旱、海洋、森林及草原火灾、海上油气及核电等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

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分区、分类、分级

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的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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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普查目标及成果2

总体目标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是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中重点隐患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灾害

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评估是通过全国范围煤矿的普查工作，掌握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地质、洪水等自然

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隐患基本情况，摸清全国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灾害设防能力及

抗灾救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国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风险程度，为全国、省、市、县和煤矿企业做好防灾减灾等工作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机构进行灾害应急响应决策提供依据，大幅提高重点隐患区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保障水平。

具体目标

针对地震灾害、洪水灾害和地质灾害等典型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建立自然灾害诱发煤矿次生灾害事故隐

患调查相关技术规范，开展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掌握全国煤矿自然灾害设防达标情况，构建自然灾害

影响区煤矿企业分布数据库、次生灾害事故隐患数据库与次生灾害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

No.102020/9/28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普查成果

（1） 数据成果

自然灾害影响区煤矿企业分布数据库；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数据库。

（2）标准规范成果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等2项技术规范

（3）图件成果

地震、地质和洪水灾害等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

（4）文字报告成果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重点隐患调查总结报告

普查目标及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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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3 普查范围与内容3

普查范围

（1）全国2854个县，5069家煤矿（26个省）（2020年8月28日统计）；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普查范围与内容3

普查范围

（2）2020年试点86个区县中，中央试点煤矿数量33处（内蒙、贵

州2省3市3县），地方试点煤矿数量272处（山西、安徽、江苏等13

个省17市27县）。

贵 州

黔南州 福泉市

遵义市 播州区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普查范围与内容3

普查内容

（1）调查

按照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的需求，调查内容可以分为A、B两类。具体划分如下：

A类是煤矿基础信息类数据，包括煤矿基础信息、煤矿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基础信息、危险源基础信息等数据，对应附

表A01调查表。

B类是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隐患调查所需信息数据，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等次生煤矿灾害

事故危险源及隐患数据，对应附表B01-B03调查表。

（2）评估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行业技术要求，根据调查与评估工作目标及流程，组织相关人员，对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

矿灾害事故隐患进行调查、识别、影响评估、分类和分级等工作，获得普查成果。

No.1520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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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任务分工

普查工作由县、市、省、国家四级应急管理普查主管部门负责，由煤矿监察、行业管理等部门协同实施。

普查任务和流程4

No.172020/9/28

自然灾害

次生煤矿

灾害事故

隐患调查

与评估

国家
全国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危险源调查数据的汇集和质检

26个省5069

家煤矿

全国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隐患评估、制图、报告编写

省级
省级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危险源调查数据的汇集和质检

省级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隐患评估、制图、报告编写

市级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县级调查成果的质检、汇总和隐

患分类分级

县级 县级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危险源调查数据调查、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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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任务和流程4

隐患调查准备

成立隐患调查组 确定调查对象 确定的调查人员

资料收集与基础数据采集

煤矿企业基础信息
自然灾害及次生煤

矿事故历史信息

矿井基础图纸资料

和管理文档信息

隐患调查实施

调查依据及评估方
法

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要求与专家评估

灾害事故隐患影响

评估分析

隐患分类分级

数据逐级
清查与质检

成果汇总上报

煤矿防灾减灾基础
保障能力信息数据

图1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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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任务和流程-县级任务及其组织实施要求4

（一）工作任务
按照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与危险源调查的需求，调查内容包括A、B两类4张表。
A类是煤矿基础信息类数据，包括煤矿基础信息、煤矿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基础信息与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历史数据等数

据，见附表A01调查表。
B类是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与隐患调查所需信息数据，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等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

源及隐患数据，见附表B01-B03调查表。
（二）工作流程
1.组成隐患调查工作组。
县应急管理局（普查办）负责组建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工作组。
工作组参加人员5-7人，其中应急管理局1人、煤矿安全监察分局1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1人、具有煤矿设计研究工作经验高级职

称的技术专家2-4人。
2.组织煤矿实施现场调查。
（1）县应急管理局（普查办）发出通知，告知煤矿调查工作及相关要求，做好准备工作。
（2）赴煤矿开展现场工作。调查工作组在煤矿现场开展工作，由煤矿企业按照有关工作要求指定人员参与，并提供相关材料。调

查成果数据经调查工作组确认后，由煤矿企业盖章，煤矿负责人（矿长）、煤矿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填表人签字，并填报软件
系统。

3.开展县级成果数据质检
县应急管理局（普查办）对煤矿上报资料进行质检、汇总。
4.成果上报
（1）主要成果
煤矿隐患与危险源调查成果（4张表）。
（2）上报流程。

煤矿通过软件系统填报、县应急管理局（普查办）组织质检汇总，上报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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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任务和流程-市级任务及其组织实施要求4

（一）工作任务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所辖各县煤矿调查成果的质检、汇总和隐患分类分级。

（二）工作流程

1.组建工作组

市应急管理局（普查办）负责组建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工作组。根据所辖区域煤矿数量及工作深度要求，可组织

多个工作组平行作业，提高效率。

工作组参加人员5-7人，其中应急管理局1人、煤矿安全监察分局1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1人、具有煤矿设计研究工作经验高级职

称的技术专家2-4人。

2.对县级成果开展质检、汇总、隐患分类分级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普查办）组织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等单位，通过线上及线下方式，根据《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事故隐患排查与影

响评估技术规范》，对县应急管理局（普查办）提交的煤矿调查数据（4张表）规范性、完整性等进行检查，汇总调查成果，进行煤矿

隐患分类分级。

3.成果上报

（1）主要成果

煤矿隐患与危险源调查成果（4张表）；煤矿隐患分类分级成果。

（2）上报流程

对县应急管理局上报的数据成果，市应急管理局（普查办）组织质检、汇总、隐患分类分级，成果上报省应急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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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任务和流程-省级任务及其组织实施要求4

（一）工作任务

省应急管理厅（普查办）组织开展各市调查成果的质检、汇总、评估，形成数据、图件和文字成果，并上报应急管理部。

（二）工作流程

1.组建工作组。

省应急管理厅（普查办）组建工作组对所辖区域煤矿隐患进行评估。根据省所属煤矿数量及工作深度要求，可组织多个工作组平

行作业，提高效率。

工作组参加人员5-7人，其中应急管理局1人、煤矿安全监察分局1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1人、具有煤矿设计研究工作经验高级职

称的技术专家2-4人。

2.对市级成果开展质检、汇总、评估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普查办）组织煤矿安全监察局等单位，通过线上及线下方式，根据《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事故隐患排查与影响

评估技术规范》，对市应急管理局（普查办）上报的调查成果进行质检、汇总，对隐患分类分级成果进行评估工作。

3.成果上报

（1）主要成果。

数据成果：自然灾害影响区煤矿企业分布数据库；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数据库。

图件成果：地震、地质和洪水灾害等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

文字报告成果：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报告。

（2）上报流程

对市应急管理局上报的数据、隐患分类分级成果，省应急管理厅（普查办）组织质检、汇总、隐患分类分级成果评估，成果上报应急

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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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任务和流程-应急管理部任务及其组织实施要求4

（一）工作任务

国家应急管理部对各省上报成果，进行质检、汇总，形成国家数据、图件和文字成果。

（二）工作流程

对省级成果开展质检、汇总工作。

（三）主要成果

数据成果：全国自然灾害影响区煤矿企业分布数据库；全国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数据库。

图件成果：全国地震、地质和洪水灾害等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

文字报告成果：全国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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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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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范基本说明

Ⅰ.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自然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灾害）诱发次生煤矿事灾害故隐患调查、隐患分类分级、影响评

估与流程等的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煤矿设计、煤矿建设、煤矿安全生产等过程中，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

Ⅱ.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50011-2010（2016年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74-2014《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86-2015《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50089《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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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范基本说明

GB50187-2012《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97-2015《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50201-2014《防洪标准》

GB50215-2015《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223-200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50384-2016《煤矿立井井筒及硐室设计规范》

GB50415-2017《煤矿斜井井筒及硐室设计规范》

GB50419-2017《煤矿巷道断面及交叉点设计规范》

GB50431-2020《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

GB50778-2012《露天煤矿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981-2014《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T51068-2014《煤炭工业露天矿机电设备修理设施设计规范》

GB51185-2016《煤炭工业矿井抗震设计规范》

GB51173-2016《煤炭工业露天矿疏干排水设计规范》

GB51214-2017《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

GB51289-2018《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设计标准》

GB6722-2014《爆破安全规程》

AQ1010-2016《选煤厂安全规程》

AQ1055-2018《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规范》

AQ/T 1093-2011《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规范》

AQ6201-2006《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10-2007《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DZ/T 0286-201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MT390-1995《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

YD5059-2005《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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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范基本说明

Ⅲ. 术语和定义

灾害：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对人和动植物以及生存环境造成的一定规模的祸害，如旱、涝、虫、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战

争、瘟疫等。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指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中的异常事件，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本规范所指的

自然灾害仅限于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包括暴雨等）灾害。

事故：意外的损伤或灾祸（多指生产、工作上发生的）工伤事故、责任事故。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指因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等灾害而导致的灾害影响区域内煤矿次生灾害事故，不包含煤

矿生产活动本身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指在煤矿设计、施工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煤矿生产设施或系统的不安全状

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即因自然灾害频发易发而造成的煤矿承灾体不设防、或防护工程不达标、或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薄弱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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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范基本说明

地面工程：包括矿井与露天矿地面所有工业建（构）筑物、行政、公共建筑及场区内广场、道路等其他附属设施。

矿井工程：组成矿井生产、运输、存储系统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备设施安装工程的总称。包括井巷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和地面建筑工程。

露天矿工程：组成露天矿生产、运输、存储系统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备安全工程的总称。包括剥采排工程、边坡工程、

疏干防排水工程、开拓运输工程、供配电工程等。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是指根据煤矿生产场所、生产工艺、承灾体类型等对灾害事故隐患进行的分类。自然

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级是指根据次生灾害事故的性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设防达标情况和隐患治理难易程度等

对隐患进行的分级。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承灾体：指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的作用对象，即蒙受灾害的实体，包括煤矿地面工程、矿井工

程和露天矿工程等系统的设施、设备及人员等。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类型：指因自然灾害诱发煤矿灾害事故类型，包括地面建筑物、工业广场设施和井巷工程毁坏，矿井水害，

矿井机电事故，矿井运输事故及其他事故。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行业技术要求，根据调查与评估工作流程，组织相关人员，

对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进行调查、识别、影响评估、分类和分级等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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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矿应根据本规范要求对地震、地质、洪水等灾害诱发次生煤矿历史灾害事故进行调查统计，内容包括次生煤矿灾害事

故发生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灾害特征、灾害影响范围以及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等情况。

（2）煤矿企业的地面工程、矿井工程或露天矿工程在设计、施工、生产等阶段中应考虑地震、地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和分析自然灾害次生灾害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设防措施。

（3）地震影响区矿井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及设施应符合《煤炭工业矿井抗震设计规范》GB51185-2016

（4）地质灾害影响区矿井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及设施应符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

（5）洪水灾害影响区矿井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及设施应符合《防洪标准》GB50201-2014

Ⅳ.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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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地震灾害诱发次生煤矿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包含“地面工程”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矿井工程”事故隐患调查技

术要求、“露天矿工程”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三部分。

➢ Ⅰ. “地面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工业场地：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的工业场地，应进行活动断裂的专项勘察，并应查明断裂的位置和类型，同时应

分析其活动性并评价活动断裂对矿井及选煤厂工程的影响。对重点矿井建设项目还应进行建设场地的专项“工程场地地震安全

性评价”。

选煤厂：（1）选煤厂的主要机电设备不得跨抗震缝布置。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区域，原煤筛分破碎系统不应布置

在煤仓的顶上。

（2）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区域，缓冲仓不应布置在厂房顶层，屋顶不应设置有水箱，不得采用沉淀塔，浓缩池应

采用落地式布置。

地面瓦斯利用工程：（1）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及6度以上地区，瓦斯利用设施应采取抗震措施。

（2）瓦斯储罐的进出口管道，应采取有效抗震措施，并应设置切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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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矿井工程”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立井井筒支护：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7度时，地表以下3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时，地表以下

5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余地点支护方式应根据不同的施工方法选择相应的井壁支护方式。

斜井井筒、平硐支护：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7度时，埋深2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时，埋深

30m内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余地点应根据井筒围岩类别，宜采用相应的支护方式。

矿井安全出口：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以上时，矿井安全出口的梯子间应采用折返式布置；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时，作为

安全出口的立井井筒应每隔200m设置一个休息点，非冻结段休息点可采用在井壁纸上开凿壁龛的形式，冻结段休息点可采用

扩大梯子间平台的形式。

矿井通风系统：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及以上时，通风机与电动机的基础应采用整体式，通风机房起重机应有防坠落措施。

矿井瓦斯抽采系统：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及以上时，瓦斯抽采泵站的总进出口管道应设置快速切断阀门，瓦斯泵与电动机

的基础应采用整体式，场站内管道组成件不得采用铸铁材质，瓦斯泵进出口管应设有柔性连接。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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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提升运输系统：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以上时，立井开拓、井深超过500m的矿井，副立井提升系统应有应急提升的交

通罐提升设备及应急电源；矿井提升机房、井口房内的起重机应有防坠落措施；带式输送机房内的起重机应有防坠落措施。

矿井主排水系统：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井下主排水泵房的布置应有预留水泵的位置。井筒内的排水管道应设置

伸缩节，进入矿井水处理站的排水管道应采用软连接；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及以上时，在正常排水系统的基础上应配置有独立

供电系统和排水能力不小于矿井最大涌水量的潜水泵。

给排水系统：（1）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以上时，矿井给水系统应有两个及以上的生活饮用水水源；地面输水管道路径应

避开地表沉陷区，输水管线应采用双管供水，两根管宜采用不同路径。

供配电系统：（1）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35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配电装置宜采用室外式配电装置；35kV及以上

主变压器宜增设对角拉线固定；重要电力设施宜采用无油电气设备。（2）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时，矿井电源线路及向重

要电力设施供电的电缆，选择路径时宜避开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地层错位的地段；两回供电线路应沿不同路径敷设，

若在同一电缆沟内敷设时，应采用阻燃电缆且应分别敷设在沟的两侧。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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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时，矿井主变（配）电所的变压器、消弧线圈、集合式电容器应直接固定在基础上，同时应加

宽基础；设备引线及设备间连线应采用软导线。（4）矿井电源线路及向重要电力设施供电的6kV～110kV架空线路应避开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裂、地层错位等地段；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各线路应采用单回路架设方式，且应沿不同路径架设；

若沿相同路径架设时，不同电源线路之间的距离应大于倒杆距离。

➢Ⅲ. “露天矿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边坡工程：（1）地震基本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时，应进行地震力对边坡稳定性影响评价，并采取相应的防滑坡措施。（2）

应按《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进行边坡工程监测。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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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地质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地质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包含“地面工程”隐患调查技术要求、“露天矿工程”隐患调查技术

要求两部分。

➢Ⅰ. “地面工程”灾害事故隐患排调查术要求

工业场地：（1）选址时应对矿区范围内及周边地质体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避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

影响。（2）若位于山坡或山脚处时，应对山坡的稳定性进行评估，并采取预防山体滑坡、垮塌、泥石流等相应的防护措施。

工程设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地面瓦斯抽放泵站、矿井主要井筒井口、通风机房、地面输水管线、地面供配电线路等重

点工程设施，应进行危险性评估，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Ⅱ. “露天矿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边坡工程：（1）排土场选址应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对于适宜性差的排土场地，应防滑坡措施。

（2）采掘场、排土场应按《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进行边坡工程在线监测。

工程设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带式输送机系统、破碎站、开拓运输系统、供配电、地面制备站及爆破器材库等重点工程设

施，应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不应设置在不稳定的边坡、地裂缝、地面塌陷、采空区等危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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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洪水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包含“地面工程” 、“矿井工程” 、“露天矿工程” 的隐患调查技

术要求部分。

➢ Ⅰ. “地面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工业场地：

（1）矿井井口防洪设计标准应为重现期100年，并应按重现期 300 年的防洪校核标准进行校核。

（2）矿井地面变电所、通风机房、主副井提升机房以及与矿井井筒相连的风道、人行道等，应按矿井井口防洪标准采取

防护措施。

（3）建构筑物的标高，应高于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否则应当修筑堤坝、沟渠或者采取其他可靠防御洪水的措施。

（4）当矿井受到河流、山洪威胁时，应当修筑堤坝和泄洪渠，防止洪水溃入；堤防工程应有专项设计和报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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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口管低于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的观测孔、注浆孔、电缆孔、下料孔、抽采孔、与井下相通的其他钻孔，应有防洪

措施，在功能完成后应及时封孔。

（6）应对井田内的采矿塌陷区、地裂缝区和剥采坑及时回填、压实处理，并对积水情况进行监测。

（7）场地选址应远离地表岩溶发育、火烧区发育和火成岩侵入的地区，若在以上区域范围内应查明其富水性和导水性情

况。

供电设施：

强降雨和雷电暴风雨期间，矿井供电线路及重要电力设施应能保证矿井连续供电，井上、下装设的防雷电装置和井下电气

设备保护接地。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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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排水系统：

（1）雨季期间应加强矿井涌水量监测。

（2）井下主排水泵房的布置应有预留水泵的位置；在正常排水系统的基础上应配置有独立供电系统且排水能力不小于最

大涌水量的潜水泵。

防隔水煤岩柱：

矿界防隔水煤柱宽度不得小于40m；水体下采煤应符合《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要

求。

➢Ⅱ. “矿井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矿井井筒：

（1）井口防洪设计高程应按设计洪水的计算水位（包括壅水和风浪高度）加安全高度确定。安全高度，在平原地区应采用

0.5m，山区应采用1.0m。

（2）报废立井、斜井、平硐应及时封堵，并在井口设置排水沟。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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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工程：

边坡影响范围区域内应至少设置一处降水量监测点，对采掘场、排土场边坡有影响的地面排水沟应采取防渗措施，潜在

滑坡区后缘应设置截水沟，对后缘裂缝应采取遮盖或堵塞措施。

疏干防排水工程：

（1）采掘场排水计算的暴雨重现期，特大型、大型露天煤矿不应低于50a，中型露天煤矿不应低于20a。

（2）地面防排洪工程等级应达到国家现行《煤炭工业露天矿疏干排水设计规范》GB51173-2016规范要求，露天矿受洪

水威胁时应设置专门防水和排水设施，汇水量大的露天矿应设置排（截）水沟、拦水坝，地面排水沟与河道交汇处的交角应小

于60°，排水沟出口底部标高应高于河道常水位标高。

供电设施：

（1）采掘场内的主排水泵站应设置备用电源，当供电线路发生故障时，备用电源应能担负最大排水负荷。

（2）采掘场排水泵站应按二级负荷供电，应有两回路线路供电，排水泵站变电站的变压器不应少于2台。

➢Ⅲ. “露天矿工程”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安全管理与

应急救援要求05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42020/9/28

05 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要求

（1）应急救援体系：

煤矿企业应建立自然灾害次生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组织；煤矿企业应当编制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设立矿山救护队；矿山

救护队技术装备、救援车辆和设施；建立应急演练制度。

（2）自然灾害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调查治理“双控”机制：

应当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次生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治理责任体系、管控机制、工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宣传教育制度。

（3）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机制：

在地震、地质、洪水、雷电及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影响区域的煤矿企业，应当把自然灾害诱发煤矿灾害事故纳入到煤矿应

急救援体系和安全管理工作中，切实加强煤矿企业应对自然灾害的防治能力和水平。

http://www.mkaq.org/yj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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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根据安全隐患唯一性、通用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原则，提出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事故隐患的三类划分方法。

按自然灾害致灾种类划分为三类：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

➢ Ⅰ.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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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级

按照自然灾害次煤矿灾害事故的事故性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设防达标情况和隐患治理难易程度划分为二级：一般隐

患（D级）、重点隐患（较大隐患（C级）、重大隐患（B级）和特别重大隐患（A级）。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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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流程及要求

➢Ⅱ.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流程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流程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准

备、实施、影响评估、分类分级、成果上报。如图所示。

隐患调查准备：

成立隐患调查组，包括煤矿技术人员、技术专家、应急、煤矿监管监

察等人员组成的隐患调查评估组，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针对具体的

调查对象，制定工作方案。邀请设计院、研究院、大学等相关专业机构或

者有关专家、有实际经验的人员参加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

资料收集与基础数据采集:

调查组在评估时应收集分析以下资料并进行核实：（1）煤矿企业基础信

息；（2）自然灾害及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历史信息；（3）矿井基础图纸资

料和管理文档信息；（4）煤矿防灾减灾基础保障能力信息数据。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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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流程
隐患调查与评估实施:

调查组在前阶段资料收集与基础数据采集的基础上，根据具体调查承灾体特征选择适用的隐患调查评估方法，结合隐患调查的

具体技术要求开展逐项调查工作。

依据调查资料，开展灾害事故隐患影响评估，根据灾害类型和承灾体特征，采用专家估算评价法，对次生灾害事故影响范围、

危害程度、设防达标情况和隐患治理难易程度进行分析。调查与评估专家为煤矿及煤炭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工作。在调查评估完成

后，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逐级核查与质检，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隐患分类分级：

调查评估组依照“分类分级标准”，将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分别按自然灾害致灾种类、煤矿生产场所和工艺

和事故承灾体类型进行分类。依照“分类分级标准”，将事故隐患划分为一般隐患和重点隐患（较大隐患、重大隐患和特别重大隐

患）二类。

成果汇总上报：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调查与评估结束后，对调查评估结果进行校核、汇总，撰写并上报调查评估报告。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流程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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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流程及要求

➢Ⅲ.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方法

资料查阅法：

查阅生产单位的档案，以及地质条件相似，开采工艺相同的煤矿的有关记录进行分析，找出系统中的重点安全隐患。

现场调查法：

现场进行调查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和评估技术要求，在现

场调查的基础上，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的风险，确定安全隐患。

专家咨询法：

对复杂地质条件、开采技术条件下煤矿，伴有煤矿重大灾害的矿井，开展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调查，通过委

托、联合相关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等方式，辨识确定次生煤矿灾害故隐患并进行分类分级。

安全检查表法：

依据安全检查表对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承灾体等进行全面检查，辨识各类自然灾害诱发次生煤矿灾害事故隐患并

进行分类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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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表：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调查表目录

（1）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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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主要包含煤矿基础信息、煤矿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基础信息、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灾害

事故历史数据统计等三部分内容，并附填表说明及指标解

释。

填报说明：

1. 填报主体：全国煤矿企业。

指标解释：

1.煤矿名称：是指统一社会信用名称。

2.煤矿类型：是指地下开采、露天开采或海底开采。

3.生产能力：是矿井上一年度核定生产能力。

4.水文类型：包含简单、中等、复杂、极复杂4类。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582020/9/28

02

Ⅰ.煤矿基础信息

主要包含煤矿名称、煤矿地址、井田范围、煤矿类型、生产能力、开拓方式、开采方法、顶板管理、运输方式、提升方

式、通风方式、排水能力、供电方式、主要煤种、主要灾害类型、地质构造类型、煤层赋存、煤种及煤质、开采深度、矿井

瓦斯等级及涌出量、水文类型、自然发火期、煤的自燃倾向性、煤尘爆炸性、冲击地压、建井时间、矿长和主要管理人员是

否按要求培训上岗、员工人数、管理人员人数、专业技术人员人数、安全管理人员人数、医疗人员人数等。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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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名称：是指统一社会信用名称。

煤矿类型：是指地下开采、露天开采或海底开采。

生产能力：是矿井上一年度核定生产能力。

开拓方式：是指立井开拓、斜井开拓、平硐开拓、综合开拓。

顶板管理：是指垮落式、充填式、煤柱支承式等。

运输方式：是指主系统运输方式，胶带运输、矿车运输、无轨胶轮车运输等。

提升方式：是指斗箕提升、皮带提升。

通风方式：是指中央式通风、对角式通风、区域式和混合式通风。

供电方式：是指单回路、双回路。

排水能力：是指矿井最大排水能力。

主要煤种：是指褐煤、烟煤和无烟煤。

主要灾害类型：顶板灾害、矿井水害、矿井火灾、瓦斯灾害、煤尘爆炸、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等。

❖关键指标解释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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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煤矿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基础信息

主要包含煤矿是否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是否把自然灾害诱发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纳入到煤矿应急救援体系和安全管理工作，

是否建立防范地震引发煤矿地面建筑物、工业广场、主要井筒毁坏、水害、断电等次生事故的工作机制，制定针对性措施和

应急预案；是否建立防范地质灾害引发煤矿地面建筑物、主要地面设施、井筒等毁坏的次生事故的工作机制，制定针对性措

施和应急预案；是否建立防范洪水、强降雨和雷电等自然灾害引发煤矿水害、断电等次生事故的工作机制，制定针对性措施

和应急预案；煤矿最新版矿山应急预案编制的时间；矿山救护队的类别；矿山救护队的规模；矿山救护演练的周期等。

❖关键指标解释

矿山救护队的类别：是指①无；②自设；③外聘并签订救护协议。

矿山救护队的规模：是指①小于10人；②10~30人；③大于30人。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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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历史数据统计

3级以上地震发生次数累计（次）

泥石流发生次数累计（次）

地质滑坡发生次数累计（次）

洪水灾害诱发煤矿事故发生次数累计（次）

河流、湖泊、老空水等诱发煤矿次生事故次数累计（次）

雷电造成煤矿停电事故次数累计（次）

煤矿基础信息调查表



地震灾害次生

煤矿灾害事故

危险源调查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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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

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隐患危险源调查表

承灾体类型按井工、露天矿分为三大类（地面

工程、矿井工程、露天工程）和十三小类（工

业场地建（构）物及设施、选煤厂及设施、地

面瓦斯利用工程、立井井筒及装备、斜井井筒

及装备、平硐及装备、矿井通风系统、矿井瓦

斯抽采系统、矿井提升运输系统、矿井主排水

系统、给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边坡工程）。

填报说明：填报主体等

指标解释：矿井工程护（立井井筒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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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地面工程

工业场地：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时，重点煤矿建设项目工程场地是否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是/否）

选 煤 厂：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 8 度及以上区域（是/否）

若是，原煤筛分破碎系统是否布置在煤仓的顶上（是/否）

缓冲仓是否布置在厂房顶层（是/否）

屋顶是否设置有水箱（是/否）

浓缩池布置是否是落地式（是/否）

地面瓦斯利用工程：是否处于抗震设防烈度6度及6度以上区域（是/否）

若是，瓦斯利用设施是否采取抗震措施（是/否）

瓦斯储罐是否设置切断装置（是/否）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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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矿井工程

立井井筒支护：立井井筒数量(个)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7度时地表以下3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支护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以上时，地表以下5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支护

斜井井筒、平硐支护：斜井、平硐井筒数量(个)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7度时，埋深2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支护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时，埋深30m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支护

矿井安全出口：矿井安全出口数量(个)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8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矿井安全出口的梯子间是否用折返式布置（是/否）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9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作为安全出口的立井井筒是否每隔200m设置一个休息点（是/否）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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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通风系统：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7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通风机的基础与电动机基础是否为整体式（是/否）

通风机房起重机是否有防坠落措施（是/否）

矿井瓦斯抽采系统：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7 度及以上区域（是/否）

若是，瓦斯储罐的进出口管道是否设置切断阀门（是/否）

瓦斯泵与电动机的基础是否采用整体式（是/否）

场站内管道组成件是否采用铸铁材质（是/否）

瓦斯泵进出口管是否设有柔性连接（是/否）

矿井提升运输系统：矿井提升系统数量（个）

矿井提升机房、井口房、带式输送机房等内含起重机的总数量（个）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8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全立井开拓、井深是否超过500m （是/否）

若是，含有应急提升交通罐设备及应急电源的提升系统数量（个）

提升机房、井口房内起重机含有防坠落措施的数量（个）

带式输送机房内起重机含有防坠落措施的数量（个）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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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主排水系统：矿井主排水系统能力（m3/h）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 8 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是否预留水泵的位置（是/否）

井口、矿井水处理站等地是否采用软连接（是/否）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为 9 度及以上 （是/否）

若是，是否配置有独立供电系统（是/否）

排水能力是否大于最大涌水量（是/否）

给排水系统：抗震设防烈度是否8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是否有两个及以上的矿井生活饮用水水源（是/否）

矿井地面输水管道路径是否避开采煤地面沉陷区（是/否）

输水管线是否采用双管供水（是/否）

两根管是否用不同路径（是/否）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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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系统：抗震设防烈度是否7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矿井电源线路及向重要电力设施供电的电缆敷设选择路径时是否避开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裂、地层错位的地段（是/否）

两回电缆是否沿不同路径敷设 （是/否）

两回电缆是否采用阻燃电缆（是/否）

两回电缆是否敷设在沟的两侧（是/否）

抗震设防烈度是否8度及以上（是/否）

若是，矿井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配电装置是否采用室外式配电装置（是/否）

重要电力设施是否采用无油电气设备（是/否）

35kV及以上主变压器是否增设对角拉线固定（是/否）

矿井电源线路及向重要电力设施供电的6kV～110kV 架空线路路径选择

是否避开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地层错位等地段（是/否）

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各线路均是否采用单回路架设方式，且应沿不同路径架设（是/否）

必须沿相同路径架设时，不同电源线路之间的距离是否大于倒杆距离（是/否）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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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露天矿工程

边坡工程：边坡工程数量（个）

地震基本烈度是否大于或等于7度（是/否）

若是，进行地震力对边坡稳定影响评价（是/否）

采取相应防滑坡措施（是/否）

是否按《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进行边坡工程监测（是/否）

地震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地质灾害次生

煤矿灾害事故

危险源调查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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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质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地质灾害次生煤矿灾害隐患危险源

调查表承灾体类型按井工、露天矿分为三

大类（地面工程、矿井工程、露天工程）

和四小类（工业广场、井工工程设施、边

坡工程、露天工程设施）。

填报说明：填报主体等

指标解释：工业广场、井工工程设施、
边坡工程、露天工程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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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地面工程

工业场地：选址是否对矿区范围内及周边地质体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是/否）

是否能避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否）

工业场地是否位于山坡或山脚处（是/否）

若是，是否对山坡的稳定性进行评估（是/否）

是否采取预防山体滑坡、垮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护措施（是/否）

工程设施：是否进行危险性评估

是否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地质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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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露天工程

边坡工程：排土场选址是否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否）

若是，则适宜性评价等级 （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

若等级为适宜性差，是否采取防滑坡措施（是/否）

采掘场、排土场是否按《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进行边坡工程在线监测 (是/否）

工程设施：是否进行危险性评估（是/否）

是否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是/否）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是/否）

地质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洪水灾害次生

煤矿灾害事故

危险源调查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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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隐患危险源

调查表承灾体类型按井工、露天矿分为三

大类（地面工程、矿井工程、露天工程）

和八小类（工业广场、井工供电设施、矿

井井筒、矿井排水系统、边坡工程、疏干

防排水工程、露天供电设施）。

填报说明：填报主体等

指标解释：工业广场、井工工程设施、边
坡工程、露天工程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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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地面工程
工业场地：矿井井口防洪设计标准是否为重现期100年（是/否）

矿井地面变电所是否按矿井井口防洪标准采取防护措施（是/否）

通风机房是否按矿井井口防洪标准采取防护措施（是/否）

提升机房以及与矿井井筒相连的风道、人行道等是否按矿井井口防洪标准采取防护措施（是/否）

建构筑物的标高，是否高于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是/否）

若否，是否修筑堤坝、沟渠或者采取其他可靠防御洪水的措施（是/否）

受到河流、山洪威胁时，是否修筑堤坝和泄洪渠，防止洪水溃入（是/否）

堤防工程是否有专项设计和报批程序（是/否）

孔口管低于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的观测孔、注浆孔、电缆孔、下料孔、抽采孔、与井下相通的其他

钻孔是否有防洪措施（是/否）

上述钻孔在功能完成后未封孔数量（个）

采矿塌陷区、地裂缝区是否及时回填、压实 （是/否）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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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内的剥采坑是否及时回填（是/否）

是否对采矿塌陷区、地裂缝区和井田内的剥采坑积水情况进行监测（是/否）

场地选址是否远离地表岩溶发育、火烧区发育和火成岩侵入的地区（是/否）

若是，则是否查明该区域富水性和导水性情况 （是/否）

Ⅱ.矿井工程

矿井排水系统：雨季期间是否加强矿井涌水量监测（是/否）

井下主排水泵房的布置是否预留水泵的位置（是/否）

在正常排水系统的基础上是否配置有独立供电系统且排水能力不小于最大涌水量的潜水泵

（是/否）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782020/9/28

05

Ⅲ. 露天矿工程

边坡工程：边坡影响范围区域内是否设有处降水量监测点（是/否）

对采掘场、排土场边坡有影响的地面排水沟是否采取防渗措施（是/否）

潜在滑坡区后缘是否设置截水沟（是/否）

对后缘裂缝是否采取遮盖或堵塞措施（是/否）

疏干防排水工程：采掘场排水计算的暴雨重现期是否合乎要求（是/否）

地面防排洪工程等级是否达到《煤炭工业露天矿疏干排水设计规范》规范要求（是/否）

露天矿是否受洪水威胁（是/否）

若是，则是否设置专门防水和排水设施（是/否）

露天矿汇水量情况（大/小）

若汇水量大，是否设置排（截）水沟、拦水坝（是/否）

地面排水沟与河道交汇处的交角是否小于60°（是/否）

排水沟出口底部标高是否高于河道常水位标高（是/否）

洪水灾害次生煤矿灾害事故危险源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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